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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0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利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74 

 

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苏南互联网证券服务有限公司减资并转让持有其全

部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利集团”）于 2017

年 6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苏南

互联网证券服务有限公司减资并转让持有其全部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拟对苏南互

联网减资并以 1,200万元的对价向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梦

兰”） 转让其持有的苏南互联网证券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南互联网”）

全部的股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中利集团不再持有苏南互联网的股权。本次交易

主要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交易概述： 

中利集团持有苏南互联网 50%股权，江苏梦兰、北京包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包茂”）分别持有 25%股权。苏南互联网注册资本为 50,000 万

元，实收资本 2,000 万元。现拟将苏南互联网注册资本减资为 2,000 万元，同时

将中利集团持有的苏南互联网全部股权转让给江苏梦兰，以实缴出资额为依据，

经双方友好协议，本次交易的对价为人民币 1,200 万元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

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相

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即可，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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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：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常熟市虞山镇梦兰村 

注册资本：488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瓶装酒批发、零售（商品类别限《食品流通许可证》核定范围）；

床上用品、室内装饰织物、纺织品、包装产品、五金配件加工、制造；皮革制品、

睡袋、服装及服饰、花边、席类、化纤丝、工艺品（除金银饰品）、羊毛、家具、

文化用品、日用杂品、建筑材料、家用电器、机械设备、化妆品、金属材料及不

锈钢制品；出口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的床上用品、室内装饰品、服饰；进口

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及零配件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成立日期：1994-06-30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要股东信息： 

股东 持股比例 

钱月宝 50.9836% 

常熟市虞山镇梦兰村村民委员会 7.1721% 

何明    19.6311% 

钱珏红    19.3074% 

其他 11 位自然人股东 2.9058% 

合计 100% 

 

江苏梦兰与中利集团及中利集团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、债

务、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苏南互联网证券服务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苏州工业园区展业路 18号中新生态科技城 A 栋二楼 206单元  

注册资本：50,000万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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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资产证券化商务信息咨询（不含证券投资咨询）；财务顾问及财

务咨询；互联网金融信息咨询；软件设计与开发；大数据采集及分析处理；系统

集成网络工程；企业信息化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资产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

成立日期：2015-09-24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2、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2017年 5月 31日（未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368.68 285.86 

净资产 224.33 -110.39 

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 1-12月（经审计） 2017年 1-5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20.66 - 

净利润 -1,774.83 -334.72 

3、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

股东名称 
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

股权比例（%） 股权比例（%） 

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% - 

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    25% 75% 

北京包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 25% 25% 

合计 100% 100% 

 

 中利集团不存在为苏南互联网提供担保、委托其理财，以及苏南互联网占用

中利集团资金等方面的情况。 

 

四、交易的定价及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苏南互联网 50%股权。以实缴出资额为依据，经双方

友好协议，本次交易的转让对价为 1,200万元。 

 



4 

 

五、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又称“转让方”） 

乙方：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（又称“受让方”） 

标的公司：苏南互联网证券服务有限公司 

标的股权：即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50%的股权 

1、转让方有意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0%股权。 

2、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权的对价，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转让价

款总额为人民币 1,200万元。 

3、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转让

价款。 

4、受让方完成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双方应在标的公司的工

商登记部门完成标的股权的过户登记事宜。 

 

六、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，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或

同业竞争情形。 

 

七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苏南互联网减资并将股权转让后，中利集团不再持有苏南互联网股

权，本次转让有利于中利集团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，盘活资金，本次股权转让

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符合公司

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八、报备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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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2017年 6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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